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关于举办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培训班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我国自2001年5月23日加入第一个具有实质性优惠关税安排的区域贸易协定《曼谷协定》以来，区域经贸安排发展迅速，迄今已建立了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等三个自由贸易区及《亚太贸易协定》（即原先的《曼谷协定》）优惠贸易安排，还有不少自贸区正在建设之中。为帮助相关企业充分利用区域性贸易优惠政策，享受关税优惠待遇，发展我出口贸易，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决定联合举办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培训班。此次培训由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承办，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培训内容：

（一）讲解我国区域性贸易概况及相关关税优惠政策。

（二）介绍我市企业利用区域性贸易优惠政策的现状及对策。

（三）介绍自贸区原产地证书和亚太贸易协定证书及申领操作程序。

二、参加对象：

相关出口企业负责人。请各县（市、区）外经贸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派员参加。

三、培训时间、地点：

培训时间：2007年5月15日上午，时间半天。

培训地点：宁波新园宾馆六楼东方厅（宁波市解放南路188号）。

四、其他

邀请市相关行业（企业）协会派员参加。

请各县（市、区）外经贸局组织本地企业参加培训。

为贯彻落实浙东经济合作区协议精神，邀请绍兴市、台州市、舟山市外经贸局派员蒞会，欢迎三市企业参加。

请相关单位和企业于5月12日前将参会人员名单回执传真给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或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联系方式如下：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联系人：王晓莹  电话：0574-87022103  传真：0574-87136970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联系人：潘志远  电话：0574-87178060  传真：0574-87327860

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联系人：沈洁玉               电话：0574-87178070

传真：0574-87327997          邮箱：wqx @ nbfet. gov. cn

2007年5月8日

宁波市对外经济贸易企业协会

〔2007〕甬外经贸企协字第4号

关于举办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培训班的补充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和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关于举办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培训班的通知》,由我会承办此次培训班，现将有关事宜补充通知如下：

一、培训时间

2007年5月15日，上午8：30—11：30，培训时间半天。

二、培训地点

宁波新园宾馆六楼东方厅（宁波市解放南路188号）。

三、费用

每人缴会务费（资料及中餐等费用）100元。

请相关单位和企业于5月12日前将参会人员名单回执传真（或发电子邮件）至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或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联系方式如下：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联系人：王晓莹  电话：0574-87022103  传真：0574-87136970

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

联系人：潘志远  电话：0574-87178060  传真：0574-87327860

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

联系人：沈洁玉               电话：0574-87178070

传真：0574-87327997           E-mail: wqx@nbfet.gov.cn

2007年5月8日

参加区域性优惠贸易政策培训班的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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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5月12日前将参会人员名单回执传真给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0574-87136970 或宁波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0574-87327860、或宁波市外经贸企业协会0574-87327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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